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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推動點滴

期貨公會常務理事葉黃杞先生

談期顧及期經業務的推動
撰文/沈素吟、湯志彬

期貨顧問事業之推動

發展起源及現況

期顧事業的業務主要是接受客戶委任，

對期貨交易、期貨信託基金、期貨相關現貨

商品等提供解盤，或辦理相關講習及出版品

等服務。

期顧事業並無專營型態，開放初期，只

有期貨經紀商可以兼營本項業務；但有鑑於

跨業兼營之需要，93年10月增加證券經紀商

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可以兼營證券相關之期

貨顧問業務；97年6月又增加期貨經理事業

可以兼營。至109年4月底期顧事業共有31

家，其中期貨商及證投顧各有14家兼營，另

3家則由證券商所兼營。

104年開放期顧客戶辦理線上開戶

為因應電子商務蓬勃發展暨打造數位金

融環境，以協助業者因應網路化與行動時代

來臨，公會於104年間建請主管機關放寬兼

營期貨顧問事業得使用憑證機構所簽發之電

葉黃杞小檔案

現職

永豐期貨 董事長

經歷

永豐金證券 總經理
永豐金證券經紀事業處 執行副總經理

永
豐期貨股份有限公司是兼營期貨顧問

事業的先驅，19年前率先加入期貨公

會並申報開業；該公司兼營期貨經理事業的

努力也是有目共睹，委任資金及客戶數長久

以來均名列前茅。本刊特別專訪永豐期貨董

事長同時也是公會常務理事的葉黃杞先生，

回顧及分享期顧事業與期經事業的重要發展

歷程及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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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簽章簽署電子文件方式辦理期貨顧問委

任契約，增加期貨會員開戶之便利性，108

年會員開戶數達31萬戶，相較於107年24萬

戶，增加30%。

期貨公會積極爭取自動執行委託交易

在考量現行境外交易及期交所實施盤後

交易至隔日凌晨5點，委任人無法24小時盯

盤交易國內外期貨，105年10月由公會糜以

雍理事長召開會議，瞭解各期貨商兼營期顧

事業提供委任人分析建議及自動執行委託交

易之實務狀況，同年12月由公會會務人員實

地瞭解各期貨商看盤及自動執行委託交易之

功能，106年5月，主管機關同意期貨公會所

報「期貨顧問事業販售期貨顧問商品，使客

戶得以自動執行委託下單功能之期貨顧問軟

體從事下單，應遵循之原則」，葉黃杞常務

理事指出，這為期顧事業寫下新的里程碑。

法規開放與時俱進  開拓客源

考量金融全球化及自由化之發展趨勢，

期貨市場商品種類趨於多元化，如黃金期

貨、匯率期貨等，為使期貨顧問事業能廣泛

拓展客源、增加收益並擴大期貨市場規模，

金管會於106年2月18日放寬證券經紀商及證

券投資顧問兼營期貨顧問事業業務範圍，不

以證券相關期貨顧問業務範圍為限。 

葉常務理事表示，106年放寬證券商及

證投顧推介建議顧問範圍增加到國外期貨商

品，為他們創造出加乘效果，107年期貨顧

問事業市場總收益為新臺幣2.74億元，108年

期貨顧問事業市場總收益則增加27.19%，達

新臺幣3.48億元，其中由證券投資顧問兼營

收益為新臺幣2.93億元、期貨商兼營為新臺

幣5仟5佰萬元，從此數據可看出，期貨顧問

事業收益超過8成以上由證投顧所貢獻，期

貨商兼營期顧事業尚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期貨商兼營顧問事業面臨挑戰

葉常務理事闡述證投顧跟期貨商的客戶

生態不盡相同，致使兩者在經營期顧業務的

成果上也有顯著差異：證投顧的客戶，大部

分願意支付高額的顧問費用，跟隨他們相信

的明星投顧老師。然而，期貨商兼營期顧的

客戶，主要是透過期貨商交易並支付手續

費，對這群客戶而言，期顧為額外提供給他

們的附屬服務與選擇，因此比較不願意支付

高額的顧問費用。

葉常務理事指出，期貨商兼營期貨顧問

事業如何為自己的客戶提供額外附加價值，

以增加顧問事業的收入，是當前面臨的挑戰

以及必須突破的困境。

期貨經理事業之推動

發展起源及現況

民國90年我國期貨市場已呈穩定成長趨

勢，主管機關為提高機構性資金及法人參與

期貨交易之意願，並改善期貨市場結構，希

望將地下代操導入正軌，在合法的規範及依

據客戶的風險承受度，讓客戶安心將資金委

由專業的機構操作，遂積極規劃開放專業之

期貨服務事業。

主管機關開放期經事業之初，參酌美

國、日本經營全權委託期貨交易業者經驗，

並參考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及證券投資信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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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制度，於民國91

年11月8日發布訂定「期貨經理事業設置標

準」及「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且於

92年7月間陸續核定期貨公會所訂定「期貨

經理事業經營全權委託期貨交易業務操作辦

法」及二十多項自律規範。至此，期經事業

經營全權委託期貨交易業務規範與運作流程

大致完成。

與期顧事業不同的是，期經事業開放初

期僅限專營型態，由大華期貨經理事業於92

年12月25日開業拔得頭籌，惟經理事業在歷

經金融海嘯、緊接著量化寬鬆貨幣的推出及

歐債危機的引爆等金融市場的風暴，部分業

者陸續申請終止營業，及至96年12月31日主

管機關開放期貨經紀商、期貨信託事業、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等四種

他業得申請兼營期經事業，期經事業市場生

態至此轉變以期貨經紀商兼營期貨經理事業

為主，目前市場上永豐、凱基、富邦、群

益、日盛、元富等6家期經事業均由期貨經

紀商兼營。而整體市場至109年4月底，委任

戶數77戶、委任金額新臺幣3.37億元。

優勢及面臨之困境

葉常務理事表示，期經事業的優勢在

於：量身定做，客製化交易及投資策略；配

合個人資產配置，發揮投資組合效率，降低

價格波動風險；國內外期貨、有價證券皆能

操作，分散市場風險；無論多空均有獲利機

會；嚴格的風險控管。

    相對的，期經事業也面臨以下困境：

為地下期貨所累，認為期貨全委風險較大；

缺乏人才培訓環境，專業操盤人才流動性

大；異業結盟困難；共同委任相關誘因不

足，推廣不易。

16年來，為了解決期經事業所面臨的困

境，期貨公會與期經會員攜手合作，向主管

機關爭取調整法規，以提供業者更寬廣的經

營空間，具體成果包括：委任資產門檻自

新臺幣500萬元一路調降為250萬元及100萬

元、爭取信託業/保險業/銀行業/證投信業/政

府四大基金/證券商/期貨商/期貨信託基金得

委託期經事業、華僑及外國人得委託期經事

業投資證券、放寬全委資產之閒置資金運用

範圍、放寬期經事業代客從事國外交易或投

資，得接受新臺幣以外之款項、放寬期經事

業資本額或指撥資金達3億元者即不受委託

資金上限限制、向有關單位爭取補助期經客

戶之保管費用、定期培訓資產管理人員等。

客觀來說，現階段不論在客源、交易/投

資範圍、委任/自有資金運用範圍等方面，期

經事業均已獲致很大揮灑的空間，接下來就

要靠期經事業本身努力提升操作績效，獲得

客戶的認同，才能永續經營。

對未來發展的看法

葉常務理事對於期經業務的未來發展仍

是深具高度信心，葉常務理事表示，未來發

展必須落實三大面向：期經事業應該持續強

化IT功能，提供最好的交易系統資訊服務；

提升服務品質，為客戶規劃最佳資產配置，

協助客戶成為市場贏家；提供同仁高效益教

育訓練，提高同仁專業素質，培養優質人

力，服務客戶，共同努力開發期貨資產管理

這片藍海市場。 


